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名称
安徽龙川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地址
合肥市庐江县城西高新区中塘路 2号

评价报告名称
安徽龙川橡塑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万吨承插盘扣式钢管项目职业病危害控

制效果评价报告

项目简介

安徽龙川橡塑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 8月，注册资本金2800万人民币，

厂址位于合肥市庐江县城西高新区中塘路 2号，主要经营范围为橡胶制品制

造，模具制造，模具销售，金属结构制造、销售等。

安徽龙川橡塑科技有限公司厂区目前已建有 1#厂房（已外租，为仓库用房）、

2#厂房（为企业橡胶制品车间）、仓储楼（已外租，为仓库用房）和 1栋综

合楼（企业综合办公、食堂、宿舍）。目前企业现有 2#厂房生产产能为年

生产减振垫 500 万只，滴水管 10 万根、闸阀 3000 只。

随着行业的迅猛发展，市场对承插盘扣式钢管产品需求量增大，因此抓住这

一市场机遇，安徽龙川橡塑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5500 万元建设年产 3万吨承

插盘扣式钢管项目。该项目于 2022 年 2 月 8 日经庐江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同意予以备案（项目代码：2202-340124-04-01-861664）。建设项目位于合

肥市庐江县城西高新区中塘路 2号企业现有厂区，新建 3#厂房、4#原料库。

项目基地占地约 10 亩，建设 3#厂房约 4363 平方米，4#仓库约 3359 平方米，

并购置全自动喷塑机、全自动码垛机、全自动捆包机等，原计划购置的激光

切割机、全自动码垛机、全自动捆包机等取消，采用水锯切割设备。项目建

成后，实现年产 3万吨承插盘扣式钢管。

现场调查人 张月琴、梅丽 现场调查时间 2023.7.17

采样人员 李康、梅丽 现场采样时间 2023.8.22-8.24

检测人员 江孟琦、李晶晶 检测时间 2023.8.22-9.1

现场照片



建设单位/用人单

位陪同人
周代勤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综合评价结论：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

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规定的要求，本

项目行业类别归类于第三大项制造业中（二十一）C33 金属制品业-C331-结

构性金属制品制造，属于职业病危害程度严重建设项目。

目前，该项目已设置的职业病防护措施（设施）均正常运行，所采取的职业

病危害防护措施（设施）满足防护要求。该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建设单位根据本报告提出的建议进行整改，确保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运行

正常，个体防护措施到位，各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落实的情况下，本项目基

本达到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条件。

11.1 组织管理措施

（1）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

工作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函〔2022〕441 号）规定：1）建立健全职业病

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明确职业健康培训工作的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制

定职业健康培训年度计划，做好职业健康培训保障，规范职业健康培训档案

资料管理。职业健康培训档案应包括年度培训计划，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

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培训相关记录材料等。记录材料应包括培训时间、培训签

到表、培训内容、培训合格材料，以及培训照片与视频材料等。2）主要负

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应按时接受职业健康培训。主要负责人和

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应当在任职后 3个月内接受职业健康培训，初次培训不得

少于 16 学时，之后每年接受一次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8学时。劳



动者上岗前应接受职业健康培训，上岗前培训不得少于 8学时，之后每年接

受一次在岗培训，在岗培训不得少于 4学时。3）对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

管理人员的培训，用人单位可以根据本单位情况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要

求，聘请相关专家进行培训，或参加职业健康培训机构开展的培训。

（2）针对设备大中修等委外作业，建设单位不得将职业病危害作业转移给

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并以书面形式与外包单位明确职业健

康管理责任、告知作业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和应遵循的职业病防治法规，

督促外包单位进行职业病危害申报、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劳动者进行职业

健康培训和职业健康监护，并检查其职业病危害防护条件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11.2 工程技术措施

建设单位应严格设备管理，加强对生产设备和防护设施进行经常性的维护保

养，并做好相关维护保养记录存档；确保作业场所防护设施正常运行，保证

净化效率，并做好相关维护保养记录存档。

11.3 职业健康监护

（1）加强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完善职业卫生档案。应当对下列劳动者进行

上岗的前职业健康检查：1）拟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新录用劳动者，

包括转岗到改作业岗位的劳动者；2）拟从事有特殊健康要求作业的要求。

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

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发现职业禁忌或者有与所

从事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劳动者，应及时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

（2）建设项目应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职业健

康监护技术规范》的要求，委托具有职业健康检查资质的体检机构对接触职

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以及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出现急

性事故时对作业人员进行应急健康检查。确保职业健康体检率达 100%。

（3）建立并完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档案包括劳动者姓名、性别、籍贯、

婚姻、文化程度、嗜好等一般情况，劳动者职业史、既往史和职业病危害接

触史，相应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结果，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处理情

况，职业病诊疗等劳动者健康资料等。

（4）建设项目在组织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时，被检查人员接触职业病危害因

素类别、具体检查项目及检查周期应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的要求

确定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时间
2023.10.21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专家组同意《控评报告》通过评审。建设单位应按照上述和《控评报告》提



审意见 出的建议进行整改，经建设单位负责人确认后，职业病防护设施通过验收。

评价机构按照上述建议和专家组提出的其它意见修改完善《控评报告》，经

专家组组长签字确认后，由建设单位存档备查。


